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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

夫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效力

我丈夫婚后曾经出

轨， 被发现后他请求我的

原谅 ， 并自愿写了一份

“忠诚协议”， 表示如果再

有出轨的情况， 愿意放弃

房产 “净身出户”。

请问律师， 这样的夫

妻忠诚协议是否具有效

力？

———高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在婚前婚后， 有些夫

妻会写下书面的 “忠诚协

议”， 有许多可能并不明

确表述为 “忠诚协议 ” ，

但内容不外乎夫妻双方应

当对另一方忠实， 不得有

婚外情， 如有违反， 违反

的一方应当支付违约金或

赔偿损失等等。

无论 《民法典》 还是

此前的 《婚姻法》， 确实

都规定了夫妻双方的忠实

义务。

比如 《民法典》 第一

千零四十三条规定： 家庭

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

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

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

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 家

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 互

相帮助 ， 维护平等 、 和

睦 、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

系。

但该条被明确为 “婚

姻家庭的倡导性规定”。

关于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签署忠诚协议是

否有效问题， 最高人民法

院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

解与适用》 一书中明确：

夫妻之间签订忠诚协议，

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

自觉自愿履行， 法律并不

禁止夫妻之间签订此类协

议， 但也不赋予此类协议

强制执行力， 从整体社会

效果考虑， 法院对夫妻之

间的忠诚协议纠纷以不受

理为宜。

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 民 事 法 律 适 用 问 答

2003 年第 1 期中 ， 也曾

有这样一则问题：

夫妻在婚前或婚后所

签订的一方应当对另一方

忠实， 不得有婚外情， 如

有违反， 违反的一方应当

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的

约定， 是否具有可诉性，

法院应否支持当事人的诉

请？

对此的回答是： 婚姻

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忠实义

务， 是一种道德义务， 而

不是法律义务， 夫妻一方

以此道德义务作为对价与

另一方进行交换而订立的

协议， 不能理解为确定具

体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所以 ， 经高院审委会讨

论， 已明确：

（1） 严格执行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一）》 的

规定， 对当事人仅以婚姻

法第 4 条为依据提起诉讼

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

诉。

（2） 对夫妻双方签

有忠实协议， 现一方仅以对

方违反忠实协议为由， 起诉

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支付违

约金及赔偿损失的， 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

（3） 除婚姻法第 46 条

规定的情形外， 夫妻一方在

离婚案件中以对方违反忠实

协议或违背忠实义务为由，

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

赔偿的， 审理该案的人民法

院对此诉请不予处理。

（4） 之前已审结并发

生法律效力的相关案件不再

调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

（婚姻家庭部分）》 （2019）

中也提到：

夫妻双方订立忠诚协议

约定如果夫妻一方违反忠诚

义务将赔偿夫妻另一方违约

金或者精神损害抚慰金， 夫

妻一方起诉主张确认忠诚协

议的效力或者以夫妻另一方

违反忠诚协议为由主张其承

担责任的， 应当如何处理？

对此的回答是： 夫妻忠

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结婚前

后， 为保证双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不违反夫妻忠诚义

务而以书面形式约定违约金

或者赔偿金责任的协议。

夫妻是否忠诚属于情感

道德领域的范畴， 夫妻双方

订立的忠诚协议应当自觉履

行。

夫妻一方起诉主张确认

忠诚协议的效力或者以夫妻

另一方违反忠诚协议为由主

张其承担责任的， 裁定不予

受理， 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

回起诉。

资料图片

工作十二小时， 是否违反法律

我弟弟大学毕业入职了一家从事

地质勘探的企业， 一天的工作时间有

时要达到 12 小时。

请问律师， 这种情况是否违反了

劳动法？

———侯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 国家实

行 8 小时工作制度， 即劳动者每天工

作时间不得超过 8 小时， 每周工作时

间不得超过 44 小时。 由于生产、工作等

需要， 用工单位在征得工会同意的前提

下须与劳动者协商延长工作时间， 即加

班。

但是， 加班也不是无限制地延长工

作时间， 用工单位要根据劳动者的身体

状况，适当延长工作时间。

而对于特殊行业，例如铁路、航空、

邮电、勘探等，符合条件的单位经劳动行

政部门的批准， 可以实行不同的工作和

休息时间。因此对于特殊岗位，工作时间

给予调整至 12 小时是可以的。

离婚设冷静期，转移财产咋办

《民法典》 实施后， 据说离婚有

了冷静期。

请问律师， 在离婚的冷静期内，

假如配偶偷偷转移了财产怎么办？

———宋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

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

分割共同财产：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

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

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

益的行为；

（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

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

相关医疗费用。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

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

妻共同财产， 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

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在离婚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再次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

因此，无论转移、挥霍发生在何时，

另一方都可以依据《民法典》维护自己的

权益。

我弟弟遭遇交通事故

受伤， 由于和肇事方对于

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可能需要起诉解决。 我们

咨询律师后得知， 在交通

事故赔偿诉讼中， 一旦胜

诉律师费可由肇事方承

担。

请问律师， 法律是否

的确有这样的规定？ 对于

肇事方需要承担起诉方的

律师费用， 是否有相应的

标准？

———程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我国法律的确有相关

规定， 即对于交通事故中的

肇事方，在承担法律责任时，

同时应当承担受害者合理的

聘请律师的费用，当然，此规

定仅限于受害者起诉才能适

用。

至于律师费的数额，一

般由法院根据当地律师收费

指导标准来确定。

事故赔偿诉讼， 律师费用谁担

合同到期终止， 应给多少补偿

我与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 期限

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合同约定的工

资是 5500 元。

现在公司通知我， 到期将不再续

签合同， 要求我工作至 4 月底并办好

离职手续。

请问律师， 公司应该给我多少补

偿？

———唐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有关规定，

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

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意续订

的情形外， 依据劳动合同到期而要求终

止合同的， 应当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

金。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

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

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

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

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我有个亲戚在老家犯

案， 是和几个人一起入室

盗窃， 他专门负责望风，

总共作案 3 次， 盗窃金额

大约 4 万元左右。

请问律师， 像他这种

情况大概会面临怎样的刑

罚？

———葛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盗窃罪数额的认定，

每个省市都有所不同， 你

可以自行查询当地司法机

关制定的相关标准。

如果你亲戚在上海犯

案， 根据 《刑法》 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 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并处罚金。

如果涉及团伙犯罪， 那

么犯罪数额是以总和计算

的， 不再单独区分每个人涉

及的数额。

你亲戚在共同盗窃犯罪

中， 是专门负责望风的， 则

可能被认定为属于从犯， 应

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总之， 你亲戚应尽快委

托律师介入， 以取得法律上

的帮助。

参与入室盗窃， 面临何种刑罚

刑事行政

未婚生下孩子， 应当归谁抚养

许某和男友尚未办理结婚登记就

分手了， 但许某生下了男友的孩子。

请问律师， 这个孩子应当归谁抚

养？ ———吴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

定，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

的权利，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加以危

害和歧视。

因此，非婚生子的抚养问题，和婚

姻关系中孩子的抚养问题的处理原则

是相同的。

在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时，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解决此类纠纷

的基本价值取向，当然，总原则还需要

通过父母双方抚养能力、条件、孩子的

个人生活、 学习情况等多种因素综合

判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相关司法解释， 法院在

处理时可做如下认定：

1.对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原则上

由母亲直接抚养， 但母亲有下列情形

之一，可由父亲直接抚养：患有久治不

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子

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 有抚养条件不尽

抚养义务，而父亲要求子女随其生活;因

其他原因，子女确不宜随母亲生活。

2. 对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父

母均要求直接抚养， 一方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予优先考虑：已做绝育手术或者

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 子女随其生

活时间较长， 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

成长明显不利；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

其他子女；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

利， 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

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 或者有其他不利

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不宜与子女共

同生活。

3. 父母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

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子女， 但子女单独

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

且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

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

可以作为父或者母直接抚养子女的优先

条件予以考虑。

4.对已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子女随

父或随母生活意见不一致的， 应当尊重

子女的意见。

交通事故

怀孕还要加班， 员工能否拒绝

我在一家超市工作， 目前已经怀

孕 6 个月了 。 由于年末超市生意很

好， 领导经常要求我加班。

我听说相关法律对怀孕女职工是

有保护措施的， 请问律师， 我这种情

况能否拒绝加班？

———郑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法》 第六十一规定， 对怀

孕 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不得安排其

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女职工

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六条规定， 对怀

孕 7 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用人单位不得

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并应

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

妇女在经期、 孕期、 产期、 哺乳期受特

殊保护。

因此， 对于怀孕 7 个月以上的女职

工， 用人单位不仅不应该安排加班， 还

应该在劳动时间内， 给她们安排一定的

休息时间。 如果用人单位安排怀孕 7 个

月以上的女职工加班或者夜班劳动， 女

职工可以拒绝。

薛某多年之前和朋友

一起出资成立了一家公

司， 前期薛某曾在公司任

职， 后因薛某去了外地发

展， 对公司事务过问逐渐

减少， 但一直保留着在公

司的股份 。 现在薛某得

知 ， 由于胡乱替他人担

保， 公司对外负债甚巨。

请问律师， 薛某作为

股东， 是否需要对公司的

债务承担责任？ 是否需要

用个人资产承担公司的债

务？ ———马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依据相关规定， 公司

为他人提供担保， 依照公

司章程的规定， 由董事会

或者股东会、 股东大会决

议； 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

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

额规定的， 不得超过规定

的限额。

另外， 公司是企业法

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

法人财产权， 以其全部财产

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

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

承担责任。因此，虽然薛某长

期未过问公司事务， 但作为

股东， 其依法可行使股东权

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即使公司对外担保最终

被法院认定为有效， 薛某作

为股东仅须以其认缴的出资

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参股公司欠债， 股东是否担责

劳动工伤

债权债务

辞职遭到拒绝， 可否自行离职

我最近向公司书面提出辞职， 人

事主管回复我说， 领导研究后拒绝了

我的辞职要求。 领导说如果我有什么

要求可以和他协商 ， 公司会尽量满

足。

但我跟想要跳槽去的公司已基本

谈妥了， 我不想再在这家公司工作。

请问律师， 公司现在不批准我的

辞职申请， 我该怎么办？ 我能否到期

自行离职？

———冯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我国 《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

劳动者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

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 ， 除非劳动合同中有特别约

定， 否则你只须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无论公司是否

同意， 期满后双方劳动关系即依法解

除。

你无需再次提出辞职申请， 但应当

保存好已经提前 30 日向公司书面提出

辞职的相关证据， 并做好工作的收尾和

交接。

已签离职协议， 咨询补偿问题

我和公司领导有点矛盾， 本来就

有跳槽的想法。 正好公司提供给我一

个提前解除合同的方案， 我当时没多

想就签字同意了。

根据该方案， 我在公司工作到 2

月底离职， 公司按照我的工作年限给

予 N+1 的补偿， 总共是十多万元。

但是签字之后， 我才想起来对于

十三薪、 年终奖问题都没有涉及。 我

再去看那份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 发

现对于补偿金额， 协议中说 “包括截

至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之日的经济补偿

金、 工资 、 加班费 、 未休的年假工

资、 十三薪、 代通知金、 各种奖金等

所有款项”。

请问律师， 我已经签了协议， 是

否就意味着不会再有额外的十三薪和年

终奖了？

———周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我们在签订任何协议之前， 必须详

细进行阅读，了解相关条款的法律意义。

如果签字，就要受到协议的约束。

从你的情况来看， 公司给予的离职

补偿已经包括了十三薪、 年终奖等所有

经济权益。

现在你已经签字， 再想要求公司支

付十三薪和年终奖是几乎不可能的。 即

使去仲裁和诉讼，基于你签订的协议，获

胜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

我父亲年近八旬， 生

活方面有养老金和我们两

个子女每月给他的生活

费， 应该说完全是衣食无

忧的。

但最近他被人欺骗拿

钱去投资， 为此还写了欠

条向别人借钱。

请问律师， 他这么大

的年纪， 写欠条借钱是否

有效？ 这些钱是否需要我

们子女承担？

———王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如果你父亲精神状况良

好， 未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

则依法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其所写借条有效。

但是， 他对外所欠款项

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责任，同

你们子女无关。

老人在外借款， 子女是否担责


